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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登市从１９８８年开始农村宅基地申报登记工
作，至１９９２年５月３０日，全市９５２个行政村发放村
民宅基地使用证，即“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

２２０５７４本，当时发证率达９８％。目前文登市辖 １４
个镇、３个街道办事处、１个经济开发区，８２８个行政
村、６５个社区，居民点面积 ９６５４．９６ｈｍ２，宅基地
２２７６４２宗。其中：办理合法用地手续２１１１０６宗，
交易未办理用地手续１３６０２宗，未批先建２９３４宗；
一户多宅９２６３宗，超占１９２０９宗，闲置２３５９０宗。

１　登记发证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１）重视程度不够，档案意识薄弱。文登市虽
然在１９９０—１９９２年间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农村宅
基地登记发证工作，由于当时重视程度不够，产生许

多问题。有的将土地使用者的名字填错，有的将土

地使用面积填错，加上各国土所改变隶属关系、搬迁

办公地点、乡镇撤并等原因，使原有宅基地登记表和

土地登记卡片等档案资料丢失不少，导致许多宅基

地纠纷无法明确答复。

（２）宣传力度不够，参与意识不强。大多数百
姓认为房子是自己盖的，属私有财产。有的宅基地

已经几换主人，手里攥着的还是原先使用人的证书，

想变更登记时已找不到当事人。

（３）大量历史遗留问题制约了宅基地的初始登
记。在宅基地管理制度不规范、不健全的时期，产生

了大量没有经过审批就占用宅基地、一户多宅、少批

多占等遗留问题。

（４）无法对宅基地的实际流转及时进行变更登
记。虽然宅基地使用权人对所建房屋享有完整的所

有权，可以对房屋采取包括转让在内各种合法的处

分行为，但宅基地使用权的特征决定了其流转必然

受到限制。实践中经常出现宅基地随房屋发生转让

而实际发生流转的现象，有的甚至随房屋进行了多

次流转，而房屋的受让人又不符合取得宅基地使用

权的条件，导致无法进行变更登记。另外，宅基地的

可继承性，导致通过合法继承而出现的一户多宅或

城镇居民取得宅基地等现象，也因没有政策依据而

无法及时进行变更登记。

２　宅基地登记发证的几点建议

（１）加强学习，促进交流，提高土地登记人员的
素质。以加强机关作风建设为核心，以依法行政、清

正廉洁、优质服务为主题，以提高干部职工队伍整体

素质为目标，全面深入贯彻执行《行政许可法》，组

织土地登记人员学习土地登记方面的法律法规，提

醒登记人员时刻注意严格按规程办事，同时把土地

管理中一些好的工作经验和做法以简报的形式向各

基层所传达。

（２）落实责任，严格审核，保障登记发证的正确
性与准确性。土地登记人员要对登记申请资料进行

实质性审查，做到权源合法、界址清楚、面积准确，必

要时到现场勘测，坚决执行“一户一宅”的规定，对

多出的宅基地一律不予登记发证。在登记过程中严

禁通过登记将违法用地合法化，尤其不能为城镇居

民在农村购买和违法建造的住宅发放土地使用证。

对在权属审核中弄虚作假的，严格实行谁审核、谁负

责的责任追究制度，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

（３）加大宣传，便民惠民，提高登记发证的覆盖
范围。该局通过创办大型宣传资料《文登国土资

源》、单位政务公开栏、下乡宣讲等方式有效开展土

·０２·

第２５卷第１１期　　　　　　　　　　　　　　　山东国土资源　　　　　　　　　　　　　　２００９年１１月

 收稿日期：２００９ ０４ ０８；修订日期：２００９ ０５ １９；编辑：陶卫卫
作者简介：赵迎红（１９７６—），女，山东文登人，工程师，主要从事国土资源管理工作。



地登记宣传活动，增强农民保障自身合法权益的意

识。为方便农民申请办理宅基地使用权登记，规范

了农村宅基地审批档案，印发了村民宅基地申报审

批流程图，减少了不必要的中间环节，宅基地登记只

收取工本费和印花税，有效地提高了基层办事效率。

（４）部门联合，集思广益，妥善处理历史遗留问
题。组织协调其他相关部门，针对“一户多宅”、空

置宅基地和超占面积等情形，根据产生的原因不同

分别进行处理。对于一户村民的２处宅基地面积合
并，没有超过省级人民政府规定面积标准的、继承

的、建新拆旧的、符合分家析产情形申请第二宗宅基

地登记的，可以受理；建新不拆旧的、接受赠与的情

形申请第二宗宅基地登记的，暂不予受理。对于空

置宅基地分农村父母双故后遗留的闲置房屋和已经

取得城市户口的原村民在农村的旧房，一是可以将

土地权利确定给合法的继承人；二是将土地权利确

定给原房屋所有权人，但如果这些空房坍塌、拆除，

则不再确定宅基地使用权。已经确定登记使用权

的，经原批准机关批准后收回土地，并申请注销登

记。对于超占面积的根据３个不同的时间段分别处
理：１９８２年《村镇建房用地管理条例》实施前，农村
村民建房占用的宅基地，在《村镇建房用地管理条

例》实施后至今未扩大用地面积的，按现有实际使

用面积进行登记。１９８２年《村镇建房用地管理条
例》实施起至１９８７年《土地管理法》实施时止，农村
村民建房占用的宅基地，超过当地规定的面积标准

的，超过部分按当时国家和地方的有关规定处理后，

按实际使用面积进行登记。１９８７年《土地管理法》
实施后，农村村民建房占用的宅基地，超过规定的面

积标准的，按照实际批准面积进行登记。其面积超

过规定标准的，在土地登记簿和土地权利证书记事

栏内注明超过标准的面积，待以后分户建房或现有

房屋拆迁、改建、翻建、政府依法实施规划重新建设

时，按有关规定作出处理，并按照规定的面积标准重

新进行登记。

（５）硬件投入，软件管理，加强宅基地登记档案
建设。通过专题讲座，让干部职工普遍认识到档案

管理工作的重要性，有效杜绝档案毁损、遗失等违法

现象，使档案管理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现代化。该

局为各所配备了新式档案柜、计算机等设备，改善了

档案存放条件。同时将宅基地管理电子化，对宅基

地登记台账、农村居民宅基地登记表等录入计算机，

整理成电子档案，改变了传统的手工作业管理方式，

并将逐步实现“依图用地、依图管地”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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